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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通過刑事訴訟法鑑定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 729 期電子報 

法院鑑定變革開始啟動 
◆ 朱弘家技師主筆 

 

今年 5月司法院通過刑事訴訟法中鑑定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其中有關當事人於審判中

自行委任鑑定、選任鑑定之意見陳述、鑑定結果應具備之事項、機關實施鑑定之自然人具名

及到庭言詞說明..等有關鑑定人及鑑定報告之要求均有明文規定，以期刑事案件之鑑定能達

到公平、專業、負責三項目的。 

基於相同的證據法則，可以預期後續民事訴訟法也可能在鑑定部分進行修正，故本次鑑

定條文修正，後續對於本公會及會員從事民刑事法院鑑定工作有何影響是我們應該密切注意

的。筆者預期此變革也將影響各機關鑑定業務，故整理相關資料供會員先進參考。 

緣 起 

本次刑事訴訟法有關鑑定部分條文修正，前因是幾宗冤獄案讓法界開始檢討測謊鑑定的

證據能力，後於 105 年由總統府召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一分組「1-4.司法科學、鑑定機

制與專家證人」分組決議「建議司法院研議制定適用於刑事、民事、行政訴訟的證據法專法，

完善證據法則，以促進法院正確認定事實，強化以證據為核心的審判機能」，而後於今年 1

月 4日舉辦「民刑事與行政訴訟鑑定制度研討會」取得與會人士共識，作為研議修正鑑定制

度之參考。 

所以司法院於今年 5月召開院會通過刑事訴訟法鑑定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達成「嚴謹

證據法則，強化鑑定之程序保障」。 

修正重點 

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中，與鑑定人及鑑定報告有關的修正方向彙整如下： 

一、 鑑定人資格更明確 

草案明定鑑定人應因學識、技術、經驗、訓練或教育而就鑑定事項具有專業能力者，

並為確保鑑定人之中立性及公正性，增訂鑑定人與本案之利益關係應予揭露。（第 198

條） 

二、 審判中當事人自行委任之鑑定具證據能力 

明定偵查中得請求檢察官鑑定或選任特定之人為鑑定，另當事人可於審判中自行委

技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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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鑑定人進行鑑定，以維武器平等原則及利於發現真實。（第 198 條之 1） 

三、 被告於檢察官及法官選任鑑定人前得陳述意見 

明定被告及辯護人等程序參與者就鑑定人之選任及如何實施鑑定，於偵查中選任鑑

定人前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審判中選任鑑定人前得陳述意見。（第 198 條之 2） 

四、 明定鑑定報告應包含事項及鑑定人應到庭說明 

明確鑑定之言詞或書面報告所應包括：鑑定人之專業能力、足夠做為基礎之事實或

資料、適用於本鑑定可靠之原理及方法。 

鑑定人於審判中應到庭以言詞說明，而該鑑定書面報告於審判中經實施鑑定之人以

言詞陳述其作成為真正者，得為證據。（第 206 條） 

五、 為機關實施鑑定之自然人均應於報告具名且到庭說明 

為使機關鑑定更臻周延，明定為機關實施鑑定之自然人應具備鑑定人之資格，並應

於書面報告具名，且其於審判中原則上應到庭以言詞說明。（第 208 條） 

影  響 

依據前五項修正重點，筆者試著整理出鑑定法規變革後對未來工程鑑定可能的影響，若

有不周全的部分煩請各位技師先進指導: 

一、 審判中當事人自行委任之鑑定具證據能力 

現行法律無明文規定當事人自行委託鑑定之證據能力，實務上認為被告自行委任鑑

定人所作成之鑑定書面報告，乃審判外之書面陳述而無證據能力，或僅能作為彈劾證據。

依據草案條文，未來當事人於審判中自行委任鑑定時，可向法院陳明自行委任鑑定及其

進行之時程，以維武器平等原則及利於發現真實。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由當事人自行委任的法院訴訟鑑定案件數量會增加。惟草案中

要求鑑定人應揭露與本案之利益關係，在確保鑑定人之中立性及公正性後，法官、檢察

官、當事人向公會審請鑑定時，可以直接選任特定之技師為鑑定嗎?此課題須待觀察。 

二、 鑑定人專業能力將直接面對考驗 

草案條文明定鑑定報告中應包括：鑑定人之專業能力、作為鑑定基礎之之事實或資

料、鑑定可靠之原理及方法。而法條說明中闡明「鑑定，係指因學識、技術、經驗、訓

練或教育而就鑑定事項具有專業能力者，就其無關親身經歷之待鑑事項所為利用其專業

能力之過程及其結果，例如藉由物理、化學等科學原理使用儀器或設備，或基於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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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心理等專業學識、經驗所作成者，均屬之。」且草案要求實施鑑定之人應到庭說

明。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鑑定人出庭說明時，無論是其本身專業能力、或是鑑定報告中

所採用的資料及原理方法都將直接面對雙方交互詰問的考驗。如何提升自身專業能力，

強化鑑定報告的科學原理會是身為鑑定人的重要課題。 

三、 鑑定人承擔鑑定責任 

草案為使機關鑑定更臻周延，明定為機關實施鑑定之自然人應具備鑑定人之資格，

並應於書面報告具名，且其於審判中應到庭以言詞說明。即未來由鑑定機關出具鑑定報

告，但鑑定人未按要求出庭說明，則該報告可能就不具證據能力。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鑑定報告主體將回歸實施鑑定之人，鑑定人將承擔鑑定報告是

否具可作為證據之責任。而公會可能面臨的課題是:公會接受鑑定申請並由鑑定技師出具

鑑定報告，但後來鑑定技師未按要求出庭說明造成報告不具證據能力，申請人能否求償? 

四、 機關鑑定報告若無鑑定人具名不具證據能力 

如前項所示，機關實施鑑定之自然人應於書面報告具名，並於審判中到庭說明。 

可以預見的是，目前部分機關接受法院或檢察官委託進行鑑定，但因該機關之鑑定

報告採委員制度，鑑定報告中並無實施鑑定之自然人具名(例如: 行政院工程會工程技術

委員會、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本次修正條文實施後，除非該機關鑑定作業修正作

業為報告中鑑定人具名，否則其鑑定報告不具證據能力。 

本次鑑定部分條文修正，主因為刑事訴訟之原告方多為司法機關，而往年因為法令限制

只有檢察官或法官可以選任鑑定人，被告沒辦法選任鑑定人，造成被告權益受損甚至發生冤

獄。而過去有許多冤案平反的案件，都是透過鑑定人出庭進行交互詰問，真相方才水落石出。

而本會之法院鑑定所多為民事訴訟案件，所適用之法令為民事訴訟法，但基於相同的證據法

則，可以預期後續民事訴訟法也將會對鑑定部分條文進行適當修正。 

筆者整理 5月份司法院通過的各項草案相關資料，彙整出其中有關鑑定的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第 198 條之 1、第 198 條之 2、第 206 條、第 208 條條文修正及說明，供各位會員參

考。希望大家持續關注民刑事訴訟法鑑定部分條文的修正進度，一起思考如何因應此項變革

對於本會及會員從事民刑事法院鑑定工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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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一百九十八條 

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就

下列之人選任一人或數人充之： 

一、因學識、技術、經驗、訓練或教育而

就鑑定事項具有專業能力者。 

二、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 

鑑定人就本案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

準備或提出，應揭露下列資訊： 

一、與被告、自訴人、代理人、辯護人、

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有無分工

或合作關係。 

二、有無受前款之人金錢報酬或資助及

其金額或價值。 

三、前項以外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

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第一百九十八條 

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就

下列之人選任一人或數人充之： 

一、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 

二、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 

說明 

一、鑑定，係指因學識、技術、經驗、訓練或教育而就鑑定事項具有專業能力者，就其

無關親身經歷之待鑑事項所為利用其專業能力之過程及其結果，例如藉由物理、化

學等科學原理使用儀器或設備，或基於醫學、工程、心理等專業學識、經驗所作成

者，均屬之。為使現行條文第一款所定之鑑定人資格更為明確，爰參酌美國聯邦證

據規則 702 規定，修正現行第一款規定，並配合第二項之增訂，改列第一項。 

二、為確保鑑定人之中立性及公正性，鑑定人就本案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

出，應揭露其與該案件被告、自訴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

等之分工或合作關係、有無金錢報酬或資助等相關資訊，以判斷實施鑑定之人是否

有偏頗或足認有不能公正、獨立執行職務之虞，爰參酌憲法訴訟法第十九條第三項、

法院組織法第五十一條之八第五項及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十五條之八第五項規定，增

訂第二項。又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本於執行職務之公正性，依本條第一項選

任自然人為鑑定人時，鑑定人無須揭露其與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有無本項各

款情形，本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鑑定人應利益揭露之對象及第三款所指前項以外之

人，均不包含第一項所指之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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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一百九十八條之一 

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於偵查中
得請求鑑定，並得請求檢察官選任前條第一項之人
為鑑定。 

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三項及第四項前段規定，於前項請求準用之。 

當事人於審判中得委任前條第一項之人實施
鑑定，或向法院聲請選任前條第一項之人為鑑定。

因前項委任鑑定人所生之費用，由委任之人負
擔。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二、因鑑識科學技術之進步，現行刑事訴訟實務愈加藉助鑑識結果，以利發現真實，並
避免冤抑，足見鑑定於刑事訴訟程序益增其地位。而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偵查中如認
證據有湮滅、偽造、變造、隱匿等情形之虞時，得依第二百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聲請檢察官為保全證據之鑑定，不服檢察官駁回鑑定之聲請，亦得再依同條第三項
規定向該管法院聲請保全證據；且考量被告於偵查中本得自行就鑑定事項提出書面
意見（例如尿液或毛髮檢驗報告、精神狀態之檢查報告等），作為有利於己主張之
證明，又此書面意見原則上雖無證據能力，然可於審判中提出作為爭執證明力之彈
劾證據，足以確保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況部分鑑定客體如係由檢察官扣押、保管中，
或因鑑定後滅失或失其原物之性質（例如扣押之毒品、子彈等），或屬依法得沒收
之物（例如偽造之貨幣、文書等），而無法或不宜交付被告，於此情形自不宜賦予
被告於偵查中得自行委任鑑定之權利，以避免妨害偵查目的及危害真實發現。又檢
察官依第二條規定於偵查中本應一併注意有利被告之情形，為使被告、辯護人及得
為被告輔佐人之人於偵查中能藉由期前參與，請求檢察官以多元角度考量偵查中是
否實施鑑定以及選定何人為鑑定人，促請檢察官為有利於被告之必要處分，爰增訂
第一項。又此項之請求並非聲請，檢察官自可依案件偵查之具體情形決定是否採納
及其範圍，並適時以適當方式使請求人知悉。 

三、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於偵查中請求鑑定或請求檢察官選任前條第一
項之人為鑑定之程式，應予明定，以使爭點更為集中，妥速偵查程序之進行，爰準
用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有關審判中聲請調查證據法定程式之規定，增訂第二項。 

四、本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僅規定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得選任鑑定人，就被
告、檢察官及自訴人於審判中得否自行委任鑑定人實施鑑定，或向法院聲請選任前
條第一項之人為鑑定，則無明文。鑑於實務上認為被告自行委任鑑定人所作成之鑑
定書面報告，乃審判外之書面陳述而無證據能力，但又認為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
提出之鑑定報告，為傳聞法則之例外，而有證據能力，恐有違反武器平等原則之疑
慮，為發現真實之必要，爰增訂第三項規定。然檢察官於審判中依本項規定所為之
自行委任鑑定，係屬任意偵查之性質，與檢察官於偵查中依前條或第二百零八條規
定選任或囑託鑑定之情形不同，自不待言。又當事人於審判中自行委任鑑定時，應
依訴訟進行之程度，向法院陳明是否業已自行委任鑑定及其進行之時程，以利案件
妥適審結，且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三條規定，此項權利之行使應依誠信原則，不得
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一併敘明。 

五、當事人於審判中如自行委任鑑定人，其因委任所生之費用，例如鑑定人之報酬及實
施鑑定所需之費用等，均應由委任之當事人自行負擔，爰增訂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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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一百九十八條之二 

檢察官於偵查中選任鑑定人前，得予被

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審判長、受命法官於審判中選任鑑定人

前，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陳

述意見。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檢察官於偵查中依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妥適選任鑑定人，自宜賦予被

告及其辯護人就鑑定人之選任及如何實施鑑定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惟考量偵查行

為之特殊性，例如遇有急迫情形、被告不明或避免偵查秘密洩漏等情形，允宜賦

予檢察官相當之裁量空間，爰增訂第一項。 

三、為使審判長、受命法官於審判中依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一百九十八條之一

第三項規定就特定鑑定人之選任及如何實施鑑定更臻完備，宜使當事人、代理人、

辯護人或輔佐人得就前述事項陳述意見，俾利真實發現並促進訴訟，爰增訂第二

項。惟當事人依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第一百九十八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聲請鑑定，

或法院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依職權實施鑑定前，前述之人就是否實施鑑

定業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經由前述訴訟參與自已知悉或可得知悉法院選任鑑定人

之情形，為避免訴訟延宕及節省勞費，審判長、受命法官依前述情形選任鑑定人

前，自無庸另行通知前述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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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二百零六條 

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
詞或書面報告。 

鑑定人有數人時，得使其共同報告之。
但意見不同者，應使其各別報告。 

第一項之言詞或書面報告，應包括以下
事項： 

一、鑑定人之專業能力有助於事實認定。

二、鑑定係以足夠之事實或資料為基礎。

三、鑑定係以可靠之原理及方法作成。 

四、前款之原理及方法係以可靠方式適
用於鑑定事項。 

以書面報告者，於審判中應使實施鑑定
之人到庭以言詞說明。但經當事人明示同意
書面報告得為證據者，不在此限。 

前項書面報告如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
判中以言詞陳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
者，得為證據。 

第二百零六條 

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
或書面報告。 

鑑定人有數人時，得使其共同報告之。但
意見不同者，應使其各別報告。 

以書面報告者，於必要時得使其以言詞說
明。 

說 明 

一、 鑑定所為之意見，應符合所涉專業領域之品質及程序適格，其專業意見始足被認為有助
於發現真實，而得供作判斷之依據。因此，鑑定人所具有之專業能力，除應有助於事實
認定外，其所為鑑定亦須以足夠之事實或資料作為基礎，且其係基於可靠之原理及方法，
並將該原理及方法可靠地適用於鑑定事項，爰參酌美國聯邦證據規則 702 規定，明確鑑
定之言詞或書面報告所應包括之事項，增訂第三項。又此部分事項性質上屬於證據能力
之前提要件，仍須符合第四項及第五項之規定，始得作為證據，附此說明。 

二、 鑑定書面報告性質上屬於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所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言詞或書面陳述，如實施鑑定之人未於審判中以言詞為說明陳述，即與直接審理主
義、言詞審理主義有悖，而屬傳聞證據，第一百五十九條立法理由所指「本條所謂法
律有規定者，係指第二百零六條」之說明，使鑑定之書面報告當然得作為證據，較未
能顧及被告之詰問權，尚與傳聞法則制度之本旨有違，不宜再為援用。為保障當事人
對於鑑定人之詰問權，促進真實發現，避免誤判，於審判中應使實施鑑定之人到庭，
由當事人及辯護人透過交互詰問充分檢驗實際實施鑑定之人之資格、專業與中立性、
鑑定實施之經過及其結果。惟此種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以書面報告所為之陳述，如
經當事人明示同意，自無需使實施鑑定之人到庭以言詞說明，即得作為證據。又所謂
實施鑑定之人，於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係指經選定實際上實施鑑定之自然人，
於第二百零八條第一項以醫院、學校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時，則係指實際上實
施鑑定之自然人。至於現行條文第三項「以書面報告者，於必要時得使其以言詞說明」
之規定，因檢察官於偵查中本得依職權使鑑定人以言詞說明，以補充書面報告之不
足，亦無待明文，爰修正現行第三項規定，並配合第三項之增訂，改列第四項。 

三、 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就鑑定書面報告以言詞為說明時，該證據調查程序之對象為實
際實施鑑定之人，而非鑑定書面報告。惟如該鑑定書面報告於審判中經實施鑑定之人
以言詞陳述其作成為真正，自可例外賦予該鑑定書面報告具有證據能力。又所謂「作
成為真正」，除指實施鑑定之人陳述書面報告以其名義作成之真正性外，尚包含所為
鑑定係依其特定專業領域之科學、技術或其他專業方法所為，並已將該經過及其結果
正確記載於書面報告之內容真正性，爰參酌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三項及
第四項之規定，增訂第五項。又鑑定人到庭以言詞說明時，應依第一百六十六條以下
關於詰問鑑定人之規定，附此敘明。 

四、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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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二百零八條 

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

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

定，並準用第二百零三條至第二百零六條之

一之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說明時，得命

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 

前項情形，其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應

由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之人充之，並應於

書面報告具名。 

前二項及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於第一百九十八條之一第三項之情形準

用之。 

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六十六

條至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七、第二百零二條之

規定，於前三項由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言

詞報告或說明之情形準用之。 

第二百零八條 

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

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

定，並準用第二百零三條至第二百零六條之

一之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說明時，得命

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 

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六十六

條至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七、第二百零二條之

規定，於前項由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言詞

報告或說明之情形準用之。 

說 明 

一、第一項所定由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所為之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

定，即所謂「機關鑑定」，固係以選任自然人以外之方式，由具有公信力之機關

為之，但此種機關鑑定實際上仍係委由機關內部之自然人實施鑑定或審查後，再

以機關名義出具書面報告。因此，機關鑑定之情形，既需委由機關內部之自然人

實施鑑定或審查，自應由具有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專業能力或鑑定職務之

人充之。而為機關實施鑑定之自然人，亦應於記載鑑定經過及其結果之書面報告

具名，以示負責，並利作為判斷其是否具備鑑定適格之依據。實際上為機關實施

鑑定之自然人有數人，或因內部分工而有數人，該數人就其專業分工部分均應具

名，爰增訂第二項。 

二、依第一百九十八條之一第三項規定，當事人於審判中得自行委任自然人實施鑑

定，為期周妥，亦應明定當事人於審判中得自行委任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

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應揭露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二項之資訊，

以確保機關鑑定之中立性及公正性，爰增訂第三項。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未修正，第二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配合修正相關項次。 

 

 


